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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已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为本

案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给付天源公司工程款

16,707,192.29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共计 2,990,765.3388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披露的仲裁案件尚未开

庭审理，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影响以经审

计的公司财务报告为准。 

 

近日，天源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寄达的《关于（2022)京仲案字第 3547

号仲裁案受理通知》，现将仲裁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因与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于 2022 年 5月 31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申请人北京

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向天源公司支付工程款 16,707,192.29元，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共计 2,990,765.3388 元，合计 19,697,957.6288 元。 



（一）仲裁机构信息 

仲裁申请日期：2022年 5月 31日 

仲裁受理日期：2022年 7月 8日 

仲裁机构名称：北京仲裁委员会 

仲裁机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18号招商局大厦 16层 

（二）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胡文节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 

委托代理人:郭文文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裕龙花园三区 26号楼 102北京市顺新律师事务所 

（三）被申请人信息 

被申请人：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李芒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顺焦路 71号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依据、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仲裁依据 

根据申请人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市顺义区木林

镇人民政府于 2015 年签订的《顺义区木林镇政府文化活动中心改扩建工程总承

包工程合同文件》第二节合同专用条款第 17.1 条争议的解决方式：“发包人和承

包人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协商解决或者提请争议评审组评审。合

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者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

以下列方式解决：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通过投标获取被申请人发包的顺义区木林镇政

府文化活动中心改扩建工程项目，与被申请人签订了《总承包工程合同文件》。

合同约定采用固定单价形式，最终合同价以顺义区财政局评审结果为准。2017年



6 月 26 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根据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应在工程验收后支付申

请人至实际工程款（含工程增减量项）的 95%，质量保证金为竣工结算金额的 5%，

自质量保修期 2019 年 6 月 27 日期满后一周内支付。2016 年申请人向被申请人

提交结算报告后，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向申请人确认结算总价为

24,707,192.29 元。2020 年 3 月 12 日申请人应被申请人要求再次向被申请人提

交结算报价、投标报价等相应结算报告材料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被申请人

接收后未提出意见，应视为同意申请人提出的结算报告金额。但被申请人以超过

财政评审金额无法出具评审结果为由，拒绝付款。现申请人依据《总承包工程合

同文件》的规定以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请求该委支持申请人

的仲裁请求。 

（三）仲裁请求 

1.请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欠付的工程款 16,707,192.29元； 

2.请求被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 15,471,832.6755 元为基数，按照

3.85%，时间自 2017年 6月 27日至 2019年 6月 27日止，数额为 1,191,331.1160

元；以 16,707,192.29 元为基数，按照 3.85%，时间自 2019年 6月 2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9 日止，数额为 1,591,986.5853 元；以 16,707,192.29 元为基数，按

照 3.8%，时间自 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 月 19 日，数额为 52,906.1089

元；以 16,707,192.29 元为基数，按照 3.7%，时间自 2022 年 1 月 20 日至 2022

年 4月 20日，数额为 154,541.5286元；以 16,707,192.29元为基数，按照 3.7%，

时间自 2022年 4月 21日至实际给付日止。暂计至 2022年 4月 20日，逾期付款

利息共计 2,990,765.3388 元。 

3.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述案件目前尚未开庭审理，仲裁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仲裁是公司加强天源公司应收款项回收的重要措施之一，公司后续将密



切关注仲裁事项进展，并持续加强天源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事宜，积极做好仲裁相

关工作，严格跟踪项目建设及回款进展，继续坚持“应诉尽诉”的原则，采取法

律手段催讨纠纷款项，努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分阶段原则持续披露本次仲裁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报备文件 

（一）仲裁申请书 

（二）北京仲裁委员会关于（2022)京仲案字第 3547号仲裁案受理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13日      

 

 

 

 


